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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 法 的 概 念

郭 宇 昭

关于社会主义法的阶级性的讨论
,

涉及

到法的基本概念问题
.

这是贯穿全部法学的

最基本的问题
,

法的一切具体问题无不与此

有关
。

通过讨论
,

求得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

认识是有意义的
。

本文拟就法的概念问题谈

一点粗浅看法
。

登笨长殡袱

尘
、

沙砂犷灰

法是一种意志的反映
,

这在马克患主义

产生以前
,

有许多
J

思想家就巳经作过阐述
,

他

们或者把它归结为
“

神的意志
” ,

君主的
“

个

人意志
” ,

或者说成是人民的
“

公意
” 。

特别是

后者
,

至今有着广泛的影响
。

这种看法不是

偶然的
。

因为统治阶级意志上升为法是一个

复杂的过程
,

它是在各种因素相互作用中进

行的
,

它表现为超越于任何个人或集团的利

益之上
,

并作为对一切人的行为进行衡量的

客观尺度
,

因而便给予人们一种超然
、

公正的

假象
,

掩盖了人们之间事实上的真正关系
。

从

认识论方面看
,

剥削阶级思想家正是停留在

现象上
,

脱离开社会经济和阶级划分的事实

水观察法的
,

他们没有
,
也不可能揭示出法的

真正本质
。

马克思主义开辟了认识法这一现象的新

途径
,

指出法的现象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

解
,

也不能从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
,

它

根源于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
。

就是说
,

法归

根结底应当由它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加以说

明
。

正是从这点出发
,

马克思
、

恩格斯深刻地

揭示了法的意志内容
。

他们早在《德意志意

识形态》这本巨著中即已讲道 : “
在这种关系

(指生产关系— 笔者 )中占统治地位的个人

除了必须以国寥的形式组织自己的力量外
,

他们还必须给予他们自己的由这些特定关系

所决定的意志以国家意志即法律的一般表现

形式
。

·

… ,’ 他们的个人统治必须同时是一个

一般的统治
。

他们个人的权力的基础就是他

们的生活条件
,

这些条件是作为对许多个人

共同的条件而发展起来的
,

为了维护这些条

件
,

他们作为统治者
,

与其他的个人相对立
,

而同时却主张这些条件对所有的人都有效
。

由他们的共同利益所决定的这 种意志的 表

现
,

就是法律
。 ” ①以后在《共产党宣言》中对

于资产阶级法的本质又一针见血地指出 : “

你

们的法不过是被奉为法律的你们这个阶级的

意志一样
,

而这种意志的内容是由你们这个

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来决定的尹②在这些论

述中
,

马克思
、

恩格斯明确地揭示出法既不是

任何个人意志
,

也不是什么超阶级的
“

共同意

志
” ,

而是统治阶级意志的反映 ; 这种意志内

容不是什么理性的产物
,

而是由统治阶级的

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
。 、

既然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反映
,

为什么
、

法对统治者的利益也往往规定某种限制 ? 为

什么在法中也往在可以看到被统治阶级的某

些要求 ? 以及某些法规并不属于那个阶级的

特定利益
,

而是属于人们共同生存的必要条

件也往往反映在法上而由法加以保护呢 ? 这

就需要对以法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统治阶级意

志所具有的特征加以了解
。

1
.

法所反映的统治阶级意志具有一般

①
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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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
。
法反映的统治阶级意志不是其成员个人

意志的简单总和
,

作为统治者个人意志虽然

在不同程度上反映阶级意志
,

但它是千差万

别的
。

法不可能为每个人的具体利益作出规

定
,

法是统治阶级成员个别利益的一种抽象
,

具有一般性
。

它是统治阶级根本的共同利益

和意志的表现
。

因此
,

我们不能把任何个人

意志等伺阶级意志
。
过去有人误把个人意志

当作阶级意志的最高体现来看待
, “
四人帮

”

正是利用这点
,

用个人意志来驾御国家
、

驾御

人民
。

甚至一句话也作为法律取得一体遵行

的效力
,

所谓
“
言出法随 ” 。

其结果改变了法

的性质
,

同时也歪曲了人民领袖的形象
,

歪曲

了领袖和人民群众的关系
。

另外
,

由于法具

有一般性
,

不仅被统治阶级
,

而且统治阶级的

成员也必须毫无例外地遵守法律
。

对那些无

限制地追求个人私利而危及统治阶级共同利

益的人
,

也同样依法追究法律责任
。

在这点

上
“

人人平等
” 。

这种现象
,

不但不是法的超

阶级性
,

而恰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根本利

益
。

正如马克思
、

恩格斯所说 : “
正是这些互不

依赖的个人的自我肯定以及他们 自己意志的

确定 (在这个基础上这种相互关系必然 是 利

己的 )
,

才使自我舍弃在法律
、

法中成为必要
,

不过
,

自我舍弃是在个别场合
,

而利益的自我

肯定是在一般场合
。 ” ①可见统治者舍弃的是

个别场合的个别利益
,

而保护的却是普遍的

根本性的利益
。

这种具有普遍性的根本利益
,

正是统治阶级意志在法上的体现
。

乙法反映的统治阶级意志具有 客 观性
。

法反映的阶级意志不是由什 么
“
理 性

”
决定

的
,

也不是随心所欲
,

而是统治阶级物质生活

条件客观要求的反映
。

`

也就是说
,

统治阶级

的意志内容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
。

而这并不

意味着经济是唯一的
,

在法的形成过程中它

还受到其它因素的影响
。

马克思曾经指出 :

“
为任何当时的独特的国家形式

,

找出最深的

秘密
,

找出隐蔽的基础
。

不过
,

这并不妨碍相

同的经济基础— 按主要条件来说相同—

可以由于无数不同的经验的事实
,

自然条件
,

种族关系
,

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

等等
,

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

程度差别
,

这些变异和程度差别只有通过对

这些经验所提供的事实进行 分析 才 可 以理

解
。 ” ②这里讲的是国家形式

,

其道理也适用

于法
。

说明法除受经济这一决定性影响外
,

还有其它各种因素的影响
,

因而建立在同一

经济基础上的法必然表现各种变异和程度差

别
。

如建立在同一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上的法

国
、

德国等大陆法同英美法就有很大的差异
。

而建立在不同经济基础上的法
,

也会有某种

雷同的地方
。

对这些现象
,

必须联系对法形

成有影响的各种因素进行具体分析才能得到
一

了解
。

仅仅根据经济这一决 定 因素 是 不够

的
,

把经济看成是唯一的因素
,

是唯经济的机

械唯物论的观点
。

但是
,

经济关系毕竟是法

的决定性因素
,

是我们认识法的意志内容的

基本线索
。

我们认识法反映的是谁的意志
,

不能不从法借以建立并为之服务的经济基础

来观察
,

资本主义各国的法就其表现来说
,

虽

然各不相同
,

但由于是同一经济基础决定
,

必

然在法上反映着相同的阶级意志
,

即资产阶

级意志 ; 而社会主义法与资本主义的法尽管

在形式上存在某些雷同的地方
,

但他们建立

在不同的经济基础上
,

反映着不同的阶级意

志
,

为不同的阶级利益服务
。

1 法反映的统治阶级意志具有统 一 性
。

法不仅规定着统治阶级的特定利益
,

而且往

往也反映被统治阶级的某些要求 (以 不危 及

统治阶级的统治为限度 )
。

例如
,

在资产阶级

法中甚至还规定工人有罢工的自由
,

这明显

地是不符合资产阶级意志的
,

而且会损害资

产阶级利益
。

但为什么资产阶级法会作如此

规定呢 ? 首先
,

这是由于资产阶级并不是和

其他社会集团
,

特别是无产阶级隔绝而孤立

存在的
,

相反
,

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他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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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在一起的
,

并且依赖于他们
。

个别资本

家无限制地追逐最大限度利润
,

使工人无法

生活下去
,

并不利于资产阶级的整个统治利

益
。

而且
,

时代不同了
。

在工人阶级已经觉

醒的时代
,

以革命手段埋葬资本主义制度的

问题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
,

允许工人罢工
,

使工人对资本主义制度不满的情绪和革命热

情在不妨碍资本主义统治的 范围内得 以抒

发
,

以免走上极端
,

对资产阶级统治的危机

也起到一定的缓冲作用
。
因此

,

这些规定虽

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工人阶级的要求
,

是

工人阶级斗争的成果
,

但资产阶级之所以接

受
,

仍然是资产阶级权衡利弊
,

从资产阶级统

治利益考虑的
,

是服从于资产阶级统治的总

利益的
。
对这种现象

,

马克思很早就提醒过人

们 : “
现在的统治阶级

,

不管有没有较高尚的

动机
,

也不得不为自己的切身利益
,

把一切可

以由法律控制的
、

妨害工人阶级发展的障碍

除去
。 ” ①飞澎明统治阶级承认被统治阶级的要

求
,

不是出于什么高尚的利他主义
,

而是考

虑到他们切身利益
,

这仍然是统治阶级意志

的体现
,

而不能着作资产阶级意志和无产阶

级意志自认呢合物
。

反映在法上钓统洽阶级意志是 统一的
,

社会主义法也不例夕卜 如我们在一定时期也

曾保护资产阶级的某些权益
,

反映他们的某

些要求
,

这同样是从无产阶级更顺利地实现
、

消灭资产阶级
,

彻底摆脱剥削这一根本利益

出发的
。

我们照顾的是资本家的个人利益
,

换

取的却是消灭整个资产阶级
。

事实证明
,

现

在作为阶级的资产阶级已经消灭了
,

其成员

已经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
。

而这正是实现

社会主义法有关规定的结果
。

怎么可以说这

部分法规是资产阶级意志的体现
,

或是资产

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共同意志呢? 那么
,

社会

主义法反映不反映农民和其他劳动者的意志

呢 ? 由于农民和广大劳动者的利益和无产阶

级利益的一致性
,

说社会主义法反映广大劳

动者的意志是可以的
,

但同样要注意
,

对此

也不能作无产阶级意志加其他劳动者的意

志— 这种数学公式来理解
, “
工人阶级和广

大人民意志
” 的提法就有这样的弊病

。

因为其

他劳动者由于本身的阶级地位不可能提出社

会主义的要求
,

只有在工人阶级领导下才能

走上彻底解放的道路
。

社会主义国家根据生

产力发展水平和一般劳动者的觉悟程度
,

在

法上反映小私有者的某些要求
,

保护他们的

特殊利益
,

这同样不能因此而认为社会主义

法是这种意志的反映
( )

从实际出发
,

按照客观

规律办事
,

这正是无产阶级辩证唯物主义的

宇宙观
,

因而在社会主义法上有关这方面的

规定
,

也仍然是无产阶级意志的反映
。

作为

社会主义法的整体来说
,

确切的提法应当是

无产阶级汐领导的(或者说
“
为首的

”
)广大劳

动人民意志的体现
。

总之
,

作为法体现的阶

级意志应当是
,

事实上也必然是统一的
,

而不

是拼凑而成的混合物
。

二

统治阶级意志丢现的形式很多
,

诸如政

治枯经济纲领
,

方针
、

政策
,

伦理道德
,

文学艺

术以及各种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学术观点 等
,

其中占统治地位的` 般都是统治阶级意志的

体现
。
表现为法的统治阶级意志与上述领域

的统治阶级意志不同
,

正是 由于它具有自己

的特殊性
,

才有其存在的价值
。

作为法表现

出来的统治阶级意志
,

不单纯是意识形态
,

而

是一种行为规则
。 :片且不是一般的 行 为规

则
,

诸如道德
、

习惯
、

社会团体的章程等
,

而是

一种特殊的行为规则
,

其特殊性在于
:

1
.

法是由国家制定或者认可的
,

并以国

家的名义颁布实施的
,

具有权威性和公开性
。

其他任何组织和个人发布的文告都不能称之

为法
。

或者虽经国家机关制定
,

但并未经宣

布亦不具有法 律效 力
。

只有 这样
,

才能保

证法制的统一
。

在资产阶级法学中有所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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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
社会法学派

” ,

强调
“

法律发展的重心不在立

法
, , “
而在社会本身

” 。
认为国家制定的法律

只占法律规范的一部分
,

真正的法律应求诸

社会生活
,

即实际规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行

为规则
。

此种行为规则被称之为
“
活法

” 。

有

的甚至主张缩减成文法典的权威
,

扩大法官

的自由裁量
。

这种看法
,

不仅从理论上混淆

法与其它行为规则的界限
,

且为司法专横制

造理论依据
。

社会主义法的概念必须以国家

制定 (成认可 )为必要的构成要素
,

来保证法

能够正确反映无产阶级为首的广大劳动者的

意志
,

并赋予这种意志以极大的权威
, “
以党

代政
” 、 “
以言代法

” 和一度盛行
“
土政策

,, 、 “
土

法律
” 的现象是违反社会主义法制原则的

。

么法其有国家强枷性
。

它是以国家强制

力保证其实施的一种行为规则
。

这个问题在

西方法学者当中认识不一致
。

近年来
,

苏联一

些学者也认为国家强制性不能作为社会主义

法
,

特别是发达社会主义法概念的构成要素
。

认为国家强制力与发挥人们的首创精神是不

符合的
,

因为 华
个人积极性的增长不可能建

立在强制的基础上” 。

这种看法
,

实际上混淆

了法本身的属性与法获得实现的方式
。

这是

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问题
。

法本身具有

国家强制力的属性
,

才可能在必要时通过国

家的强制措施使法获得实现 ; 但法的实现并

不都通过国家的强制措施
,

特别是社会主义

国家
,

在通常情况下
,

法是依靠人民群众自觉

遵守和执行而获得实现的
。

依靠国家强制措

施只是在法的实现过程中遇到阻碍或者破坏

的情况下才采取的
,

但无论其实现的方式如

何
,

作为法律规范都具有必须遵守和不可违

抗的性质
,

否则就要承担法律责任
,

受到法律

制裁
。

法如果没有国家强制这种特 殊的 属

性
,

它与其它社会规范的区别和界限也将难

以划分 了
。

法的功能是什么 ? 简言之
,

法是人们之

.
咯

间关系的调整器
。

它用确定人们之间权利
、

义务的办法来调整人们之间的关系
。
人们之

间的关系是多种多样的
,

但基本上可以分为

两大类 : 一类是统治阶级内部的各种关系
,

如国家本身各部分 (从法律观点看来
,

国家及

其各个部门都是享有一定权利和履行一定义

务的主休 )之间的关系
,

国家与统治者个人或

集团之间的关系
,

统治者个人或集团之间的

相互关系等 ; 另一类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

级之间的关系
,

如作为统治阶级总体的国家

与被统治阶级的关系
,

统治者个人或集团与

被统治阶级中个人或集团之间的关系等
。

这

些关系的具体内容是非常广泛的
,

它包括政

治
、

经济以及文化
、

伦理等方面
。

法对统治阶

级内部各种关系的基本功能在于
: 保护统治

阶级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
,

同时确定其成员

对整个阶级共同利益的服从关系 ; 法对调整

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各种关系的基本功能

在于
:
确定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阶级压

迫关系
,

使这种压迫
“

合法化
, 、 “

固定化
” 。

总

之
,

法是保护统治阶级
,

迫使被统治阶级服从

其统治的工具
。

人们在生产
、

生活过程中
,

除了人与人间

发生一定的关系外
,

还会发生人和自然的关

系
。
这种关系一般是由技术规范加以调整

,

但由于对技术规范的违反
,

往往对社会造成

极大的危害
,

而这种危害也直接或间接地影

响统治阶级的统治秩序
,

故统治阶级也往往

把遵守一定的技术规范确定为法律义务
,

给

这种技术规范披上法的形式
。
如技术操作规

程
、

环境保护
、

资源保护
、

交通规则等方面

的法规
。

这些技术规范本身反映人与 自然的

关系
,

属于生产力的范畴
。

而这种技术规范

一旦被制定为法
,

便上升为上层建筑
,

它不仅

反映人和自然的关系
,

而且反映人和人的关

系
,

它与其它的法律规范一样
,

贯穿同一原

则
,

具有共同的阶级本质
,

构成整个法的体系

的有机组成部分
,

共同服务于统治阶级的统

治秩序
,

服务于经济基础
。

因此
,

把这部分法



于妙子井
了

_
一

篆今适

规看成是没有阶级性的观点是不妥当的
,

是

没有看到技术规范和上升为法的技术性的法

律规范两者之间的质的差别
。

社会主义法是从阶级社会向无阶级社会

过渡时期的法
,

它同社会主义国家一样
,

已不

是原来意义的法了
。
它具有某种新 的 特 质

。

社会主义法除了调整上述两种性质关系的功

能外
,

还在经济
、

文化发展中起着直接的纽带

作用
,

如运用法卖现计划经济 ; 确定经济
、

文

化管理体制 ; 指导国家各经济
、

文化部门和企

业事业单位能够按照经济
、

文化发展的客观

规律办事等
,

而且法的这部分功能将越来越

获得发展
。

那么
,

能否认为体现这部分功能

的法已不具有阶级性了呢 ? 我认为这种看法

同样也是错误的
,

作为过渡性的社会主义法
,

其发展的总趋势是阶级性的逐渐削弱
,

,

以至

消失
。

而这个过程同时也就是法消亡的过

程
。

但只要阶级差别仍然存在
,

无论法的那

方面的功能都只能是依照无产阶级为首的广

大劳动者的意志从事
,

都是具有阶级性的
,

目

的都是为了维护有利于无产阶级为首的广大

劳动人民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
,

是实现无

产阶级统治的工具 (
“
阶级统治

”
内涵是很广

泛的
,

不能把它仅仅了解为阶级斗争 )
。

如果

法丧失了阶级属性
,

即使将来由于习惯
,

人们

可能仍称之为法
,

但它已不是我们今天所说

的作为阶级社会特有现象的法了
。

如同马克

思主义经典作家把原始社会的母系氏族和父

系氏族用现代语言称它为
“
母权制

” 和
“
父权

制
,, 一样

,

而这是
“
不大恰当的气

综上所述
,

法是国家依据统治阶级意志

制定或认可的
,

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其实施

的行为规则总和
,

旨在确立和维护有利于统

治阶级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
。

… 一

嘴
水
~ 1

迈

琪华

公 民 的 自 由 和 法
律蒲

李 茂 管

什么是公民的自由
,

它和法律的关系是

什么 ? 弄清这些向题
,

对于发扬社会主义民

主
,

加强社会主义法制
,

确保人民真正享有广

泛的自由
,

正确行使自由权利
,

同心同德搞四

化
,

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
。

(一 )

_

所谓公民的自由
,

指的是公民在法律许

可的范围和限度内
,

依个人意愿支配自己行

动的一种基本政治权利
。

毛泽东同志在解释

公民权时
,

精辟地指出
: “

所谓有公民权
,

在政

治方面
,

就是说有自由和民主的权利
” 。 ① 自

由作为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之一
,

是社会特

定发展阶段的产物
,

同历史上特定的民主制

相联系
。

在原始社会里
,

由于没有阶级
,

没有

国家
,

没有什么权利和义务的划分
,

因而也就

无所谓什么政治上的自由权利
。

在奴隶制和

封建制社会
,

曾经出现过如古希腊雅典奴隶

主民主制和欧洲中世纪的威尼斯
、

佛罗伦萨
、

热那亚等封建共和制的政治形式
。

在这些国

家里
,

公民曾享有一定的自由权利
,

但是
,

即

使在形式上
,

也只是少数人享有自由权
。

如

按照雅典的法律
,

享受自由权的仅仅是雅典

籍的奴隶主和自由民中的男人
。

据古希腊政

治家德米特利奥斯的调查
,

纪元前三O 九年
,

雅典
“ 民主国

”
具有政治权利的

“
自由

”
公民仅

① `
毛泽东选集

, ,

第 , 翻第肠 7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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